《卧龙区村集体经济组织任职人员报酬发放
指导意见》出台背景

中共南阳市卧龙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《关于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任职人员报酬发放的指导意见(试行)》（宛龙农领发〔2025〕24号的出台背景，源于乡村振兴战略深化过程中暴露的基层治理痛点与制度短板，需系统性回应以下核心问题：
一、集体经济组织工作承担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政策保障，稳定基层队伍任务艰巨
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着开发与利用集体资源、经营与管理集体资产、组织农业生产发展与服务，承担村级、组级财务管理与收益分配的工作职能，需要加强基层队伍的凝聚力、战斗力，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，为保障村务运转，维护基层公益服务和生产设施，提升群众利益提供坚实基础。
二、建立报酬保障机制，激发干事创业积极性
因为现实客观条件与历史遗留问题交织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人员报酬方面无法适应现在日常工作生活需要，影响了村级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，也制约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健康发展。如积极谋划创新思路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村干部，和观望推托不敢作为的村干部报酬区别不大，“干好干活一个样”的现状影响了投身于村集体经济建设人才的积极性，偏远村庄出现“留人难”问题，导致人才流失。
三、聚焦解决报酬发放单一，为基层干部分忧解难
长期以来承担我区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职能的人员报酬发放单一，工作经费偏低，缺乏与集体经济绩效的联动，个别干部全年收入未达到省规定的标准，与岗位责任不匹配，导致干部“心里没底”，影响工作积极性。
四、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，确保政策执行到位
2025年5月1日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》第九条规定，“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，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”；第五十四条：　县级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队伍建设，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才培养计划，完善激励机制，支持和引导各类人才服务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。
卧龙区委办公室卧龙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卧龙区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宛龙办〔2020〕13号）六（五）2、加大表彰奖励，建立奖补机制。把完成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目标任务与村干部报酬挂钩，从当年纯收入中超额部分列支5%—10%的资金，奖励作出突出贡献的村干部。
中共南阳市卧龙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《关于进一步明确卧龙区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争创“五星”支部激励机制相关措施的通知（试行）》（宛龙党建办〔2024〕9号）二、提高经济待遇。对获评“四星”及以上支部的，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超过20万元的，可从当年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增长部分提取15%用于对村“两委”干部的奖励。
综上所述，《关于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任职人员报酬发放的指导意见(试行)》（宛龙农领发〔2025〕24号）的出台，直指基层治理中“人难留、事难办、心难安”的沉疴，通过“财政保障刚性化、激励分配绩效化、职业保障长效化”三重改革，将村干部从“临时岗”转型为“终身业”推动“待遇提升”真正转化为“治理效能”升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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